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之性別平等工作法法律

諮詢專線服務方式說明 

一、 辦理方式 

1. 服務時段：每週二及每週四上午 09:00~12:30、下午

01:30~05:00 

2. 諮詢民眾每日可預約申請一次諮詢服務，每次諮詢時間 40

分鐘，逾時將自動結束服務，以維護其他諮詢民眾權益。 

3. 敬請配合至遲於諮詢日前一日下午 5時以前完成預約。 

4. 本服務將使用 google meet 線上視訊軟體與律師進行視訊。

完成預約表單填寫後，系統將會寄送含 google meet連結之

電子郵件至您的電子信箱。 

5. 視訊諮詢過程中請勿錄音、錄影，感謝配合。 

6. 若諮詢時段開始 10分鐘後未進入線上會議室，視為未到。 

7. 如您多次預約後未報到，將限制使用本視訊諮詢服務。 

8. 律師於諮詢服務正式開始前，會向您詢問並登記您的個人基

本資料。您所提供相關資訊，將由本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

相關法令辦理(可參本會官網公開資訊-隱私權政策)。 

9. 就本會所保有您的個人資料，您可以書面通知方式行使下列

權利：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製給複製本，但須注意有個人資料

https://www.laf.org.tw/term


保護法第 10條但書之除外規定，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

條使用者付費之規定。請求補充或更正，但申請人應為相當

之釋明。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請求刪除，但依相關

法令所定或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1條規定，屬本會執行職

務或業務所必須者，本會得拒絕之。 

10. 如有任何問題請撥打電話：(02)22508871 分機 933(陳專員) 

二、 預約方式 

1. 在本會官網之視訊諮詢頁面，點選性別平等工作法視訊預約

表進行預約 (網站連結 https://www.laf.org.tw/service-

legal-advice/2) 



 

2. 電話聯絡本會電法諮中心專員協助預約(02)22508871 分機

933(陳專員) 

三、 預定開辦時間 

預計於 115年 4月 1日正式提供服務，並於 115 年 3月 17

日後提供民眾預約。 

四、 行政聯繫事宜 

1. 如就本專案之內容有任何不明之處，開辦前可聯繫法扶總會

業務處承辦人 洪專員(02)23225255 分機 305。 

2. 115年 3月 17日開放預約後，如就本專案之內容有任何不

明之處，可聯繫法扶電法諮中心 白專員(02)22508871 分機

938、陳專員分機 9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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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簡建雄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405
傳真：02-27205627
電子信箱：be632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5305048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勞動部原函（含附件）影本1份 (42289325_1153050484_1_ATTACH1.pdf、

42289325_1153050484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勞動部自115年4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，委託財

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辦理性別平等工作法視訊諮詢服務

一案，請惠予協助宣傳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政府勞動局115年3月23日北市勞就字第

1150112129號函轉勞動部同年月17日勞動條4字第

115014787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勞動部原函（含附件）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臺
北市私立各級學校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螢橋國中 1150327

*OIAA1153002074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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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 函
地址：104472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號
承辦人：林雅鈞
電話：(02)85901218
電子信箱：ka0120@mol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勞動條4字第11501478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A17000000J_1150147870_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5年度性別平等工作法律視訊諮詢服務方式說

明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為協助勞工瞭解《性別平等工作法》相關權益，並提供即

時、專業之法律諮詢服務，本部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

金會辦理性別平等工作法視訊諮詢服務（該會服務方式如

附件）。請協助透過多元管道加強宣導，並轉知轄內事業

單位、工會、勞資爭議調解人、關心性別平權團體等相關

單位，俾利勞工得即時運用專業諮詢資源，維護勞動權

益，共同營造友善職場環境。

正本：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
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
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

副本：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臺北市政府 1150317

*AAAA1150112129*


